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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 000550 证券简称： 江铃汽车 公告编号： 2016—028 

 200550  江铃 B   

 

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

 

提示：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江铃”或“本公司”）八届九次董事会于

2016 年 6 月 30 日审议批准公司与福特汽车公司之间的《J08 中期改款工程服务

协议》。本次董事会应出席会议董事 9 人，实到 7 人。董事袁明学未出席本次会

议，他授权董事长邱天高作为其在本次会议上的代表；独立董事李显君未出席本

次会议，他授权独立董事王琨作为其在本次会议上的代表。现将上述关联交易的

具体内容公告如下：  

 

1、概述 

董事会批准公司与福特汽车公司之间的《J08 中期改款工程服务协议》，并授

权执行副总裁熊春英代表公司签署该协议。根据上述协议，公司就 J08 中期改款

项目中福特汽车公司提供的工程服务向其支付 740 万美元的工程服务费。 

由于福特汽车公司持有本公司 32%的股权，为本公司的第二大股东，本次交

易构成关联交易。在对本议案的表决中，关联董事罗礼祥先生、柯仕铭先生、范

炘先生回避表决，其余董事均同意此议案。公司独立董事卢松先生、王琨女士、

李显君先生一致同意上述关联交易。 

 

2、关联方介绍 

福特汽车公司 

住所：美国底特律 

董事长：比尔·福特 

资本：4,000 万美元 

企业类型：一家在美国注册的上市公司 

经营范围：轿车、卡车和相关零部件的设计、制造、组装和销售、融资业务，

汽车和设备的租赁业务以及保险业务。 

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数据： 

单位：百万美元 

 2015 年 

营业收入 149,558 

净利润 7,373 

 2015 年 12 月 31 日 

总资产 224,925 

净资产 28,64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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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《J08 中期改款工程服务协议》的主要内容： 

（1）江铃同意聘请福特提供特定的工程服务以协助江铃实施 J08 改款项目； 

（2）作为本协议项下福特提供的工程服务的对价，江铃应以美元现金向福

特支付总金额为 740 万美元的工程服务费。 

 

4、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关联交易有助于本公司顺利实施 J08 中期改款项目。 

 

5、本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5 月 30 日之间与福特累计发生的各

类关联交易总金额约为人民币 1.97 亿元。 

  

三、独立董事意见 

公司独立董事卢松先生、王琨女士、李显君先生就公司与福特汽车公司之间

的《J08 中期改款工程服务协议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1、在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前，已知晓会议内容； 

2、我们详细了解了该工程服务协议的相关内容。经过认真地审查，我们认

为福特提供的工程服务是必需的，定价是合理的。 

 

四、备查文件目录 

1、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八届九次董事会决议； 

2、独立董事对公司八届九次董事会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。 

 

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6 年 7 月 2 日 




